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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89�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2-069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中期票据。 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于2021年12月出具《接受注册通知书》，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公司

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亿元，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

落款2年内有效，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

2020年12月29日、2021年12月3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3月23日完成了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5亿元。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2022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 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属于长期限含权

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人民币5亿元已全部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中

期票据

简称 22宁波建工MTN002

代码 102281992 期限 3+N年

起息日 2022年8月31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3.5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

www.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2-070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08日(星期四)至09月1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nbjg601789@163.com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9月16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16日下午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徐文卫

财务总监：吴植勇

独立董事：张叶艺

董事会秘书：李长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9月16日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08日(星期四)至09月1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nbjg601789@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与投资部

电话：0574-87066873

邮箱：nbjg601789@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1011�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2-057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310,857,14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1年11月23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5号），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310,857,142股新股。 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完成向17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0,857,142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预计上市可交

易时间为2022年9月9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年3月8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04,807,397股变更为1,915,

664,539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915,664,53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10,857,

14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604,807,397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该等股东均承诺，本次非公开发

行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

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川财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1、宝泰隆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已严格履行了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宝泰隆关于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宝泰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10,857,14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9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412,060 1.6919 32,412,060 0

2 蒋致远 13,316,582 0.6951 13,316,582 0

3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045,226 0.4722 9,045,226 0

4 唐艳媛 15,829,145 0.8263 15,829,145 0

5 董卫国 8,793,969 0.4591 8,793,969 0

6 刘国力 15,075,376 0.7870 15,075,376 0

7 洪仲海 11,557,788 0.6033 11,557,788 0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321,608 0.7476 14,321,608 0

9 林金涛 8,793,969 0.4591 8,793,969 0

1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618,090 1.2329 23,618,090 0

1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93,969 0.4591 8,793,969 0

12 UBS�AG 22,361,809 1.1673 22,361,809 0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527,638 1.8546 35,527,638 0

1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01,507 0.5377 10,301,507 0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095,477 0.9968 19,095,477 0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909,547 3.2317 61,909,547 0

17 李天虹 103,382 0.0054 103,382 0

合计 310,857,142 16.2271 310,857,142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0,857,142 -310,857,142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04,807,397 310,857,142 1,915,664,539

股份合计 1,915,664,539 0 1,915,664,539

七、上网文件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3799� �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2-145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2,208,6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55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钱小平先生主持了会议。 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议案2关联股东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雪华已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长陈雪华先生、副董事长方启学先生、董事陈红良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沈建荣先生、陶忆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764,641 99.9196 242,114 0.0438 201,857 0.0366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353,394 99.7059 395,983 0.2177 138,807 0.0764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1,827,391 99.9309 242,414 0.0438 138,807 0.025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181,444,213 99.7559 242,114 0.1331 201,857 0.1110

2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81,353,394 99.7059 395,983 0.2177 138,807 0.0764

3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81,506,963 99.7904 242,414 0.1332 138,807 0.07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意

票数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2关联股东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雪华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蒋丽敏、张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3990� � � � � � � � � �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8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4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计划自2022年5月5日至2022年11月4日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9月5日，陈剑嵩先生因连续受到筹划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事项和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窗口期影响，其作为公司高管及内幕信息知

情人需遵守在前述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合规限制， 能够增持公司股份的时间窗口有

限，导致其尚未增持公司股份。 陈剑嵩先生后续将按照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相关风险提示：可能存在因政策或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2年9月5日，公司收到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关于增持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

2、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

3、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十二个月内，陈剑嵩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及金额：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1,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公司总经理陈剑嵩

先生将根据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及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方式增持。

（六）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2年5月5日至2022年11月4日止。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

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个人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截至2022年9月5日， 陈剑嵩先生因连续受到筹划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和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窗口期影响， 其作为公司高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需遵守在前述期间

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合规限制，能够增持公司股份的时间窗口有限，导致尚未增持公司股

份，后续将按照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或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无法完成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将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予以应对，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承诺，将在上述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及实施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对相关持股变动管理的规定。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公司总经理陈剑嵩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根据有关

规定于此后每月披露一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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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5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5日上午9:

15-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572,651,339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96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563,078,267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89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9,573,07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 代表股份9,904,69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31,6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9,573,07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3%。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一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572,619,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31,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

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28%；反对31,4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李燕、张峥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 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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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8元/股，回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止2022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计1,

751,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43,753,169股的0.141%，涉及成交总金额39,092,193.00元（不含

交易费用）。

1、2022年8月25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5,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43,753,169股的0.012%，最高成交价为21.2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58

元/股，成交总金额3,048,94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2、2022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606,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43,753,169股的0.129%，最高成交价为22.62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2.20元/

股，成交总金额36,043,25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28元/股。

公司实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2022年8月25日）前五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49,786,

708股。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45,000股，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2,446,677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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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5日上午

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2年9月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三墩镇西园三路3号5幢713室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珊珊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人，代表股份72,106,799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64.4888%。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6人，代表股份70,335,453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04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771,3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8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19,303,903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4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北京君合

（杭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00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8%；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10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9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00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8%；反对10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9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0%；反对10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00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8%；反对10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9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0%；反对10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00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8%；反对10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9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0%；反对10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00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8%；反对10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9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0%；反对10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001,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8%；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10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19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庄丹丽、张晚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2年9月6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

股票代码：002706� � � � � � �股票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5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中丁发

晖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及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丁发晖 是 5,212,000 9.03% 0.46%

2021年9月

27日

2022年9月2

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5,212,000 9.03% 0.46% - - -

三、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丁发晖 是

5,000,000

（股）

8.67% 0.45%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2年9

月1日

2025年8

月29日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

融资

合计 -

5,000,000

（股）

8.67% 0.45%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任思龙 106064330 9.44% 27434780 27434780 25.87% 2.44% 27434780 100% 52113467 66.28%

樊剑军 57698542 5.14% 11027228 11027228 19.11% 0.98% 11027228 100% 32246679 69.09%

陈 平 57698542 5.14% 17079499 17079499 29.60% 1.52% 17079499 100% 26194407 64.49%

丁发晖 57698550 5.14% 11756076 11544076 20.01% 1.03% 11544076 100% 31729836 68.75%

海盐众为

投资有限

公司

12066600 1.0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91226564 25.93% 67297583 67085583 23.04% 5.97% 67085583 100% 142284390 63.48%

二、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

更。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发晖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

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初始交易确认单；

2、股票质押购回交易确认单；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6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

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发明专利证书、4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3项外观

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0133591.5

断路器的拓扑识别方法及

断路器

发明 2020-2-28 20年 第5349223号

ZL�2021�2�2422793.4

一种可伸缩式低磨损动接

插件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843229号

ZL�2021�2�2679676.6

一种断路器用断开位置锁

装置

实用新型 2021-11-3 10年 第16845653号

ZL�2021�2�3235557.8

一种辅助触头组件、操作机

构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71440号

ZL�2021�2�3237125.0

一种熔焊指示组件和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77290号

ZL�2021�2�3235393.9 一种联锁机构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74934号

ZL�2021�2�3235518.8 挂接装置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59650号

ZL�2021�2�3237121.2 安全装置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69468号

ZL�2021�2�3339409.0 一种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67653号

ZL�2021�2�3339327.6 一种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80250号

ZL�2021�2�3339407.1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82097号

ZL�2021�2�3339798.7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76671号

ZL�2021�2�3339861.7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76672号

ZL�2021�2�3339774.1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83214号

ZL�2021�2�3339723.9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90326号

ZL�2021�2�3339681.9 一种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64870号

ZL�2021�2�3339198.0 一种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77183号

ZL�2021�2�3339621.7 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71973号

ZL�2021�2�3339294.5 一种智能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90805号

ZL�2021�2�3339269.7 一种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71972号

ZL�2021�2�3339251.7 一种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71971号

ZL�2021�2�3317858.5 一种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58568号

ZL�2021�2�3318178.5 挂装结构及条形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58569号

ZL�2021�2�3317677.2

一种出线端子罩及条形开

关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6869471号

ZL�2021�2�3419958.9

一种开关的磁系统保持结

构

实用新型 2021-12-30 10年 第16863884号

ZL�2021�2�3437537.9 一种操作机构和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30 10年 第16864795号

ZL�2021�2�3441043.8

一种远程开断电路的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1-12-31 10年 第16863825号

ZL�2022�2�0195609.9 一种储能装置及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1-24 10年 第16876591号

ZL�2022�2�0195562.6 一种操作机构及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1-24 10年 第16856276号

ZL�2022�2�0193345.3 一种脱扣装置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1-24 10年 第16888498号

ZL�2022�2�0193677.1 一种脱扣装置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1-24 10年 第16877700号

ZL�2022�2�0195520.2

一种操作机构及旋转式隔

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2-1-24 10年 第16859667号

ZL�2022�2�0204343.X 一种触头系统和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1-25 10年 第16868245号

ZL�2021�2�1481998.3

一种配电盒的底盒及配电

盒

实用新型 2021-6-30 10年 第17051580号

ZL�2021�2�3142124.8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操作模

式驱动组件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089343号

ZL�2021�2�3140405.X

一种自动转换开关操作档

位传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2-14 10年 第17082239号

ZL�2021�2�3195270.7 一种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7071132号

ZL�2021�2�3235449.0

方便熔断器插拔定位的隔

离开关结构、熔断器和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7097459号

ZL�2021�2�3339338.4

一种断路器的漏电测试电

路及漏电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7 10年 第17051947号

ZL�2022�2�0103298.9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14 10年 第17051209号

ZL�2022�2�0374480.8

一种脱扣模组的密封结构、

脱扣模组及旋转开关

实用新型 2022-2-17 10年 第17080636号

ZL�2021�3�0628445.5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1-9-22 15年 第7501181号

ZL�2022�3�0195306.2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2-4-8 15年 第7500620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1�2�3077242.5

一种竖式二位联体暗装底

盒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7055936号

ZL�2021�2�3077266.0

一种具有磁吸无线充电功

能的面板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7053162号

ZL�2022�3�0071917.6 开关面板（N31) 外观设计 2022-2-14 15年 第749935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

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301234� �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医疗 公告编号：2022-012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于2022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5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5日（星期一）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9:

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观音路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凡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51,00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82%。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合计为49,57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0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1,433,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8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2,

19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32%。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合计为76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0%。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1,

43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82%。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005,6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98,6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05%；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003,9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96,9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72%；

反对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003,9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96,9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72%；

反对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005,6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98,600股， 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05%；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的见证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成龙先生、胡娟女士

3、见证意见：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

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


